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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通盤檢討案，除下列各項變更計畫內容外，其餘悉依原計畫規定辦理。 

第一節  計畫人口變更 

因應前章高雄新市鎮之整體發展構想、計畫目標，及產業開發之彈性與需求，同

時配合提升新市鎮之整體居住環境品質，原高密度住宅用地之開發方向應予調整。爰

此，本次通盤檢討配合高雄捷運紅線通車契機及大眾運輸導向發展原則，朝調降平均

容積之務實作法辦理，調降捷運周邊商業區平均容積率為450%，配合調降主要計畫之

計畫人口為24萬人。 

第二節  土地使用計畫變更 

配合計畫通盤檢討概況、整體發展構想與策略分析，土地使用計畫依高雄新市鎮

特定區土地使用發展需求，配合進行17處變更，變更位置如圖8-2-1所示，其變更之項

目、內容、面積及變更理由詳見表8-2-1。 

表 8-2-1  實質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 

新
案
號 

原
案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計畫區西界橋頭
區後壁田段地號
359、 363、 364
及373等土地 

原計畫圖未依
第一期細部計
畫之地籍分割
圖調整 

配合第一期細
部計畫之地籍
分割圖調整計
畫圖 

配合第一期細部計畫之地籍分割圖
調整計畫圖 

2 3 第一期細部計畫
區東南側、台一
省道西側後勁溪
河川 

都市計畫外土
地 
(0.0313公頃) 

納入計畫範圍
內 

1.配合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細部計畫
區區段徵收範圍，調整本特定區
計畫範圍邊界線。 

2.劃出計畫範圍外之河川區為非都
市土地，轉請高雄市政府辦理後
續之土地使用分區及用地編定程
序。 

河川區 
(0.0045公頃) 

劃出計畫範圍
外 

3 4 第一期細部計畫
區東南側污水處
理場用地（污1
及污3）及部分
公園用地（公
17） 

污水處理場用
地（污1） 
（3.44公頃） 
 

住宅區 
（3.20公頃） 

1.經查需地機關已無用地需求，且
本計畫區北側污二用地已進行
BOT興建污水處理廠計畫，可供
大高雄地區污水處理使用。 

2.因需地機關無購地意願，亦無法
辦理標售，造成土地無法去化及
土地資源閒置問題。 

3.為利新市鎮整體發展腹地、開發
財務平衡需要，變更污水處理場
用地為住宅區，惟臨接後勁溪沿
岸應留設適當寬度之緩衝空間，
供人行步道使用或休憩。 

4.原公17西側有甲圍公園（已開
闢），足敷當地居民休閒遊憩使
用。污3因地勢低窪需填土整地，
可配合高雄都會公園整體利用，
故與公17調整變更為公園用地。 

5.配合地籍測量面積調整計畫面
積。  

污水處理場用
地（污3） 
（1.70公頃） 
 

公園用地 
（1.70公頃） 

公園用地 
（公17） 
（1.75公頃） 
 

住宅區 
（1.75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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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實質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新
案
號 

原
案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4 5 
、
逾
2 

第一期細部計畫
區學校用地（文
高1） 

學校用地 
（3.33公頃） 

文教區 
（3.27公頃） 

1.教育部已函知高雄新市鎮範圍內
無增設公立學校需求，學校用地
屬公共設施性質，需採專案讓
售，現需地機關無購地意願，則
其讓售單價雖相對較低，仍無法
標售予民間事業單位開發，形成
土地去化困難及資源閒置。 

2.依據外交部99.0618.外西二字第
09914010010號函轉陳土耳其貿易
辦事處意見，高雄私立優佳國中
擬於文高一用地申請專案標租以
擴充為實驗高中，刻正辦理高中
申請設置程序，故配合變更為文
教區。 

3.配合地籍測量面積調整計畫面
積。 

5 6 橋頭油庫東側，
2-3號計畫道路
南側住宅區 

住宅區 
（0.06公頃） 

劃出本特定區
計畫區範圍 

配合本計畫區與高雄市行政轄區、
現況地形界線調整計畫範圍。 

6 7 高雄新市鎮第一
期細部計畫區住
商混合區土地 

住商混合區 
（15.21公頃） 

商業區 
（15.21公頃） 

1.考量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用語
應簡單明確且具一致性，原住商
混合區類別，依其規劃土地使用
性質，於主要計畫中統一歸類為
商業區。 

2.配合地籍測量面積調整計畫面
積。 

7 8 高雄新市鎮第一
期細部計畫區批
發市場用地 

批發市場用地 
（0.08公頃） 

道路用地 
（0.08公頃） 

1.配合考量既成道路（新莊村保隆
巷）仍有通行需求，爰配合周邊
區域道路銜接性以及道路寬度一
致性，調整道路路線以劃設計畫
道路供新莊村通行。 

2.經檢討現行批發市場用地之使用
性質仍符合行政院公告有利高雄
新市鎮發展產業內容，且第一期
細部計畫區尚未有任何批發市場
或量販商店進駐，惟考量原公營
事業機關以回函表示無設置計
畫，而以公共設施用地型態規劃
將限制民營事業進駐機會，故批
發市場用地擬變更為第一種商業
區，以利民營事業以標售方式取
得土地進行開發」並配合修正變
更理由及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中訂定相關管制規定。 

3.配合地籍面積調整計畫面積。 

9 批發市場用地 
（1.78公頃） 

商業區 
（1.76公頃） 

8 11 橋頭區仕和段地
號1219部分土地 

住宅區 
（0.01公頃） 

道路用地 
（0.01公頃） 

考量周邊區域道路銜接以及道路寬
度一致性，調整道路路型並避免畸
零地之產生。 道路用地 

（0.01公頃） 
住宅區 
（0.0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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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實質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新

案

號 

原

案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9 15 捷運交三用地沿

線土地 
交通中心區 
（0.05公頃） 

交通用地 
（交三） 
（0.22公頃） 

配合「大眾捷運法」之規定，劃設

捷運軌道用地沿線禁建範圍內酌予

調整土地分區使用為交通用地，以

利大眾捷運之興建與管制。 
住宅區 
（0.06公頃） 
商業區 
（0.11公頃） 

10 16 橋頭區橋北段25
地號等7筆土地 

計畫圖調整 計畫圖調整 本案已於民國83年1月「高雄新市

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書」決議變更，

本次通盤檢討僅修正計畫書圖不符

內容。 
11 18 

逾

1 

計畫區西北側電

路鐵塔用地 
電路鐵塔用地 
（0.04公頃） 

河川區（兼供

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04公頃） 

1.因第16號~19號電塔仍與河川區重

疊，配合岡山～橋頭69KV編號

16~17號及第19號電路鐵塔用地位

置，調整變更為河川區(兼供電路

鐵塔使用)。  
2.另第18號電路鐵塔有興建範圍與

地籍不符之情形，本次通盤檢討

亦配合調整，以符實際。 

電路鐵塔用地

(0.0013公頃) 
河川區 
(0.0013公頃) 

河川區 
(0.0016公頃) 

河川區（兼供

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0016公頃) 

電路鐵塔用地 
(0.0016公頃) 

農業區 
(0.0016公頃) 

農業區 
(0.0013公頃) 

電路鐵塔用地 
(0.0013公頃) 

12 19 計畫面積 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計畫

面積修正（詳計畫書第九章第

四節、第五節） 

經檢核第一期細部計畫區地籍圖測

量成果，重新校核之都市計畫面積

與原公告計畫面積不一致，故依校

核成果修正原公告計畫面積數字，

除本計畫另有實質變更者外，其餘

皆不涉及原計畫內容變更，且原分

區界線無變動。 
13 20 

逾

10 

行政區 
車站專用區 

行政區 
（1.41公頃） 

商業區 
（2.40公頃） 
 

1.自95年辦理標售作業，行政區
及車站專用區多次辦理標售作
業已流標多次，土地去化困
難，造成資源閒置。 

2.經檢討本區無車站轉運及行政
機關用地需求。 

車站專用區 
（0.99公頃） 

14 21 電信用地(電信2) 
橋北段地號822-
3、822-4土地 

電信用地 
(0.04公頃) 

第 2種電信專

用區 
(0.04公頃) 

1.依據「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

要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專案通盤檢討）案」變更內

容附帶條件3，剩餘電信用地（電

信2）納入本通盤檢討案，檢討變

更為其他使用分區。 
2.為利於土地整體利用，建議變更

為第2種電信專用區，作為民眾洽

公停車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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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實質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續） 

新

案

號 

原

案

號 
變更位置 

變更前內容 變更後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15 人

陳

8 

橋頭區橋子頭段

地 號 1048-5 、

1070-1 、 1071-
6 、 1072-6 之交

通用地 

交通用地 
（0.03公頃） 

保存區 
（0.03公頃） 

1.本案經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委員

會第193次會議決議應由都市計畫

將申請撤銷徵收土地變更為保存

區。 
2.考量捷運車站工程已完工，且捷

運公司並無設置轉乘設施之需地

需求。 
3.且台糖理髮部已公告為古蹟，現

已配合台糖古蹟再利用進行整體

規劃。 
16 逾

15 
高雄市橋頭區德

松段 71 等地號

農業區土地 

農業區 
（3.28 公頃） 

機關用地 
（3.28公頃） 

1.經查陳情土地係屬大寮營區之一部

分，為國有土地，考量不動產管用

合一原則，建議土地使用分區應變

更為機關用地以利辦理撥用作業。 
2.因陳情土地位於農業區，建議依

「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

議規範」，規劃設置足夠之防災避

難場所、設施、消防救災路線、火

災延燒防止地帶等防災計畫，以及

劃設隔離綠地或退縮建築，其距離

須在10公尺以上。 
17 -- 高速公路兩側地

區之住宅區與經

貿園區 

住宅區 
2.90公頃 

綠地用地 
3.12公頃 

為避免高速公路對於毗鄰區域之干

擾，將高速公路兩側綠地用地毗鄰

之住宅區土地變更劃設各10m寬之

綠地用地，以達到緩衝隔離之效

果。 

經貿園區 
0.22公頃 

註：表內面積應以實際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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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  變更高雄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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